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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、111 年 5 月 10 日「研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政風單位設置會議」決議，統籌文化部預算員

額，核增政風處 1 名專門委員員額。  

2、經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認定，採購有重大異常情形之採購案件及監辦採購金

額新臺幣 500 萬以上之採購案件等重點政風業務，由專門委員負責督辦。  

3、為協助解決採購履約爭議，督辦政風人員列席參與「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」，並提供適

法性建議事項。  

4、硏提 17 項興革建議，經部長核可後，移請業管單位參採策進，透過檢視補助款申領程序

與有效流程管理，防範可能發生之弊失風險。 

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1、112 年訂定「文化部暨所屬各機關（構）辦理『視同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

第 1 項第 1 款經公告程序』採購案自行檢視表」及「文化部補助案件自行檢視表」。  

2、112 年訂定「廉政續航執行計畫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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